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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会议同
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
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会议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十三五”规划目标

任务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
新的一大步。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再接再厉，向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会议要求，“十四五”时期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
出新的宪制性制度安排。这是继制定实
施香港国安法后，中央完善香港法律和
政治体制的又一重大举措，对确保实现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有力保
障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
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始终坚持全面
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
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宪制秩序，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循
序发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
行使民主权利。同时必须看到，近年来，
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和“港独”势力利用选
举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肆无忌惮
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立法会运
作，刻意阻挠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甚至
与外部敌对势力勾连，企图通过操控选
举夺取管治权。这些行为和活动，严重损

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
序，严重挑战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
安法权威，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严重破坏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严重
影响香港广大民众福祉，必须予以坚决反
对并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香港现行选
举制度机制之所以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
陷，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爱国者治
港”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爱国
者治港”的稳固局面尚未真正形成。全
国人大的《决定》，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从制度上保
障“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
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
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确
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和有效治
理，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

“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
应有之义。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同
志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
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

来治理香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确
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
坚持“爱国者治港”。放眼世界，无论在
哪个国家，效忠自己的祖国都是公职人
员以及竞选公职的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政
治伦理。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坚持“爱国者
治港”，天经地义。这是事关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的根本原则。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
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
到有效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
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问
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香港才能实现长
治久安，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应有的贡献。

创设特别行政区、建立特别行政区
的制度，权力在中央。我国宪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
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
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
定。”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制
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

主导下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具有无可置
疑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香港回归
后，历次重大选举制度的修改都是在中
央主导下实现的。这次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遵循“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
持依法治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提高
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的重要原则，
必将推动形成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
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最大程度
保障广大香港居民行使民主权利。

要实行“港人治港”，就必须坚持“爱
国者治港”；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
制”才能全面准确贯彻落实。这是历史
的深刻启迪，也是现实的必然要求。我
们相信，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的完善，香港民主制度定能在“一国两
制”制度框架内，在宪法和基本法的轨道
上更健康、更顺利地向前发展，香港繁荣
稳定定能得到有效制度保障，“一国两
制”伟大事业必将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评论员：夯实“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基石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香
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
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
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当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特别
行政区实际情况，确保爱国爱港者治
港，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发展适合香港
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
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
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必须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确保以爱国
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切实提高香港
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别行
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具有
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
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
会。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
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
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

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
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
地区组织代表等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
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
界等五个界别共1500名委员组成。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选

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

会不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且上述
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
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
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行政
长官候任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全体委
员过半数支持。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
届 90 人。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
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
选举产生。

五、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
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
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
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
政区应当健全和完善有关资格审查制
度机制，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和关

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
题的决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
关法律的规定。

六、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根据本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
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
法和表决程序》。

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依照本决
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
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序》，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
律，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安排和选
举组织等有关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人
民政府提交报告。

九、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